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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研究生獎助學金執行要點 
92.9.15 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所務會議通過 

96.6.4 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通過 

98.10.30 九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5.3.4 一○四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4.29 一○四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11.17 一○六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2.22 一○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11.19 一一○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11.3 一一二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6 點、第 8 點 

 

一、依據本校「研究生獎助學金要點」訂定之。旨為獎勵本系研究生認真求學與熱

心服務。 
二、本獎助學金發給對象以本系碩士班一至二年級或博士班一至三年級之在學一

般研究生為原則。 
在職生、碩士在職專班學生、產業碩士專班學生、公費生及陸生不得領取本

獎助學金。 
三、研究生獎助學金(以下簡稱本獎助學金)區分為獎學金、助學金二種，研究生

得兼領之。 
(一)獎學金係獎勵性質，由本系以獎勵優秀原則審查發放，非勞務報酬。 
(二)助學金區分為研究獎助生學習津貼及勞僱型助學金二種。 
   1.研究獎助生學習津貼：係以研究為主要目的及範疇所支領之補助，非勞務

報酬。 
   2.勞僱型助學金：協助系內學術活動之執行、系辦公室相關系務工作、協助

電腦及網站管理、協助學術刊物編輯事宜及其它臨時交辦事宜。以勞僱型

助學金聘任本系研究生擔任兼任助理，係依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

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辦理，須於完成校內聘僱程序始得進用，並應簽訂

勞動契約。 
四、本系研究獎助生學習津貼之支給，其學習活動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該學習活動應與學生為發表論文或符合畢業條件，參與與自身研究相關之研

究計畫或修習研究課程，在接受本系專任教師之指導下，協助相關研究執

行，學習並實習研究實務，以提升研究能力及發展研究成果為目的，且經學

生個人與指導教師同意為之。 
(二)教師應有指導學生學習專業知識之行為。 
(三)學生係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之研究活動支領津貼，非屬勞務報酬。 
(四)學生參與學習活動，其權益保障或相關保險，應依大學法、學位授予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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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五)應有明確對應本系研究所之課程、論文研究指導等，並就其相關學習準則、

畢業條件採計及獎助方式等予以明定且公告之。 
(六)其餘未盡事宜，依據本校研究生獎助學金要點辦理。 
五、本系研究獎助生學習津貼之支給，係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

保障指導原則」、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規定

辦理外，並應符合本校「研究獎助生作業原則」，由本系、指導教師及學生

書面合意為學習範疇。從事相關研究學習活動期間，除原有學生團體保險

外，應參照勞動基準法規定職業災害補償額度，由本系給予加保商業保險，

增加其保障範圍。 
六、研究生獎助學金發給金額、期限與審查標準：本系每學年依學校分配給本系

之研究生獎助學金總額進行本系獎助學金之分配與審查。獎學金每學年名額

一至三名為原則，其餘為助學金，領獎學金者得兼領助學金。 
(一)獎學金 

1.本獎學金發給本系碩士班及博士班第一、二學年之一般生。每學年名額一

至三名為原則。 
2.每名每學年以新臺幣 5,000 元為上限。 
3.獎學金每學年申請一次，本系碩士班及博士班研究生於第一學期開學二週

內填具申請書，由本系系主任會同導師召開學生輔導委員會評定後，獎學

金一次核發。 
4.審查標準：碩士班新生第一學年以入學成績為準，甄試入學新生為甄試正

取前二名者或招生考試入學新生為正取前二名者；第二學年以後，以前一

學年學業成績（不計教育學程、大學部學分）為準。博士班新生第一學年

以入學成績為準，甄試入學新生為甄試正取第一名者或招生考試入學新生

為正取第一名者；第二學年以後，以前一學年學業成績（不計教育學程、

碩士班及大學部學分）為準。 
(二)助學金 

1.本助學金以發給第一至二學年之碩士班在學一般生及第一至三學年之博

士班在學一般生為原則，惟碩士班申請者少或特殊原因可開放給第三至四

學年之碩士班在學一般生。 
2.領取研究獎助生學習津貼，每名每月以領取新臺幣 4,000 元為上限。 
3.領取勞僱型助學金者，其支領標準以每小時不得低於勞動部公告之基本工

資時薪、不高於 200 元計酬。依實際工作時數計酬，每名每月以領取新臺

幣一萬元為上限。 
4.助學金每學期申請一次為原則，由本系研究生於系辦規定之時間內填具申

請書，並經導師簽名後送交系辦公室審核，助學金按月印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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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領取研究獎助生學習津貼者從事與研究相關之學習活動不力時或違反校規受

記過以上處分，應限制申請或停發本助學金，其缺額得由其他研究生遞補。

勞僱型助學金研究生於受領助學金期間未依本系排定時間與內容工作、有工

作不力之情形或違反校規受記過以上處分，應限制申請或停發本助學金，其

缺額得由其他研究生遞補。 
   申領上述各類助學金之研究生若於學期中放棄，其缺額亦得由其他研究生遞補。 
八、本獎助學金執行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權責單位為教育學系 

於 112 年 11 月 3 日系務會議通過 

由 112 年 11 月 17 日校長核准 

112 年 11 月 20 日公告 


